邓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邓州市财政局
关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的通   知
（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区办事处: 
按照《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阳市财政局关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的通知》(宛人社办[2025]38号)要求，自2025年1月1日起，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提标后2025年全年月人均养老金待遇水平需求不低于180元。经统计测算，截至2025年8月，我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待遇177元，距离文件规定的“月人均不低于180元”标准仍有3元差额。
为切实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保障参保群众合法权益，确保我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全面达标，报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决定从2025年1月1日起，提高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月人均标准3元。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区办事处需于11月底前完成调标任务，确保提高后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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